
订立劳动合同的时间新

劳动合同 是确定劳动关系,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定力
劳动合同的时间，谢谢你的阅读。 

一、订立劳动合同的时间

1、用人单位应在劳动者入职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与劳
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劳动者入职的第二月起依据《 劳动合同法 》八
十二条向劳动者支付 双倍工资 。单位在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最迟应在一个月
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这实际上是有限度地放宽了订立劳动合同的时间
要求，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在自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其行为即不违法。但如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则应当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第82条)这是对用人单位在自用工之日一个
月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处罚措施。 

2、劳动合同至少一式两份，劳资双方各保留一份。合同应包括《劳动合同
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必备条款，同时应符合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此外，劳动
合同的约定条款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 劳动法 》的规定，劳动关系的建立以订立劳动合同
为主要标志。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用人单位用工却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
合同的现象。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劳动合同法》调整了《劳动法》的有关
规定，规定用人单位自实际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并特意强调
该劳动合同的形式应为书面的，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劳动合同的作用

1、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以劳动合同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
基本形势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由于劳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千变万
化的，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合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各不相同，国
家 法律法规 只能对共性问题做出规定，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做出
规定，这就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2、劳动合同是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深
感经营或工作需要确定录用劳动者的条件和方式数量，并且通过签订不同类型
不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发挥劳动者的特长合理使用劳动力。 

3、劳动合同有利于避免或减少 劳动争议 。劳动合同明确规定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的权利义务，这既是对合同主体双方的保障又是一种约束，有助于提高
双方履行合同的自觉性，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力，严格履行义务。因为劳动合
同的订立和履行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 

三、劳动合同的种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单项劳动合同。



1、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合同终止 时间的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
动合同。原劳动法规定的长期合同。

3、单项劳动合同，即没有固定期限，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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